检查标准
	检查事项
	检查标准

	对建筑市场行为以及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的行政检查
	检查建筑市场各方主体市场行为、检查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等情况。

	对建筑工程取得施工许可情况的行政检查
	检查建筑工程达到限额以上是否办理施工许可证等情况。

	[bookmark: _GoBack]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安全生产的行政检查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93号）
第三十九条 国务院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对全国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安全生产监督管理的部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的规定，对本行政区域内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工作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对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质量的行政检查
	《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2017修正)
第四十三条 国家实行建设工程质量监督管理制度。
    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全国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统一监督管理。国务院铁路、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按照国务院规定的职责分工，负责对全国的有关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建设工程质量实施监督管理。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交通、水利等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专业建设工程质量的监督管理。



